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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

计划生育技术机构和医疗机构在基层孕产妇保健服务

提供中的关系
李小飞　张拓红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目的：了解计划生育技术机构和医疗机构在基层孕产妇保健服务提供中的关系。方法：应用主
题框架分析法对项目基线调查中收集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结果：两类机构在服务提供中，即存在提供交叉

的服务内容、同种服务的收费不同、服务质量差异带来的冲突，也包括互通统计信息和妇女病普查等方面的合

作。结论：两类机构间的关系以冲突为主、合作为辅；建议明确机构职责以避免服务冲突，整合现有资源以提

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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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计划生育技术机构（以下简称“计生机
构”）与医疗机构是提供基层孕产妇保健服务的主要

部门，近年来国内文献就开展两类机构间合作的可

行性与效果进行了不少探索，但少见对两类机构在

基层孕产妇保健关系的现状研究［１，２］。本研究利用

《中国农村孕产妇保健的结构性障碍及促进因素研

究项目》中收集的访谈资料，从冲突与合作两个方面

来分析项目县两类机构在基层孕产妇保健服务提供

中的关系现状，初步探讨导致关系现状的原因并为

解决冲突提出建议。

１资料和方法

中国农村孕产妇保健的结构性障碍及促进因素

研究项目（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Ｈｉｎｄｅｒｓｔｏ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ｏｆＧｏｏ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ｒ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ＭＡＣＡ）由欧盟资
助，目的是通过提高我国农村地区的孕产妇保健服

务能力实现孕产妇保健水平的提高。本研究是该课

题基线调查的一部分。分别在陕西（镇安县、蓝田

县）、重庆（荣昌县、铜梁县）和安徽（繁昌县和宣城

县）三个省各选取两个县作为样本县。

本研究于２００６年８月采用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
深入访谈法共计访谈了２５３人，其中，焦点小组访谈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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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人（３５组），个人深入访谈５４人。访谈对象包括
样本县主管卫生的副县长、卫生局主管妇幼卫生的

副局长、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县合作医疗办公室领

导、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妇联主席、乡镇卫生院院

长、乡镇卫生院妇幼专干或医生、村医和孕产妇。

２结果

２１两类机构三级服务提供网络的组成
样本县两类机构的服务提供网络都包括县、乡、

村三级。其中，医院机构的服务提供网络由县妇幼

保健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医组成，计生机构由县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或所）和村计

划生育服务室组成。与其它样本县不同的是，安徽

省两个样本县的村医不提供孕产妇保健服务，村级

孕产妇保健工作全部由妇女主任（同时负责村级计

划生育工作）负责。

２２两类机构的关系
２２１拥有资源情况对比
多数访谈对象认为医疗机构的技术力量要强于

同级计生机构的技术力量，主要是原因是医疗机构

从事孕产妇保健的工作人员都是卫生专业人员，而

计生机构工作人员中只有极少部分是卫生专业人

员。多数访谈对象认为目前计生机构的设备和设施

要强于同级医疗机构，资金来源不同是造成这种差

别存在的重要原因。多数访谈对象提到计生机构是

全额拨款单位，其工作人员的全部工资、医疗设备购

买和设施配置都来自县财政投入；而医疗机构实行

自负盈亏制度，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医疗设备购买和

设施配置均主要来自自身的业务收入，有限的业务

收入无法改进自身的医疗设备和设施。

此外，有些访谈对象还认为在政策支持力度方

面（如领导的重视程度）计生机构要强于医疗机构。

２２２交叉或重叠的服务内容
多数访谈对象提到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与其所

在乡镇的卫生院所提供的孕产妇保健服务内容存在

不同程度的交叉或重叠，交叉或重叠的服务内容主

要包括咨询、查孕、查环、计划生育手术和妇科病普

查及防治等。陕西省多数访谈对象还提到当地的有

些计划生育技术站不仅提供计生服务，而且提供分

娩服务，有个别乡镇的计生站还提供常见病的诊疗

服务。如镇安县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在访谈中说，

“我们现在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一样的。像筛查，妇

女病检查，他们也查。在检查之后，他们鼓动人到他

们那儿去住院分娩。”

多数访谈对象认为提供交叉的服务内容导致了

两类机构间冲突的发生。医疗机构的访谈对象对计

生机构是否应提供计生服务看法不一，但是绝大多

数访谈对象都认为计生机构不应该提供计生服务之

外的医疗服务。如镇安县乡镇卫生院院长访谈说

“按照严格的医疗营业执照，它就不能从事其他的疾

病的诊治，但是人家不，人家就是感冒也好发烧也

好，什么病到人家那儿都能住院。”有位计划生育委

员会主任也认为计生机构为孕产妇提供保健服务是

“出力不讨好”，导致两类机构间冲突的发生。

２２３同种服务不同收费
多数乡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与其所在的乡镇

卫生院在提供同种服务时的收费不同，主要表现为：

（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都是免费提供计生服务的，
而医疗机构都是收费的，甚至蓝田县有两名乡镇卫生

院妇产科医生还提到该乡镇的计划生育服务站 “查一

个病人不但不收钱，还给病人５块钱”，“做一个人流
给补助３０块钱”。（２）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在提供非
免费服务时的收费多数低于医疗机构的收费。如镇安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谈到服务收费时说道，“这

个都是参照卫生的标准，药物还要低于卫生上有些医

院，有些（患者）到卫生院上看病，到计生站来买药，这

是常见的。一般报不了的，都到这来买药。”

多数访谈对象均认为计生机构提供免费的计生

服务虽然影响了医疗机构的收入，可是 “这是国家规

定的”，所以“倒也无所谓”（宣城县乡镇卫生院医生

焦点小组访谈）。但多数访谈对象对计生机构提供

计生服务之外的低价医疗服务的行为表示不满，认

为这既争夺了医疗机构的市场，也“造成老百姓对我

们很不满（镇安县乡镇卫生院院长焦点组访谈）。”

２２４服务质量差异引发冲突
绝大多数访谈对象认为计生机构缺乏卫生专业

人员，所提供服务的质量不如医疗机构；个别乡镇卫

生院医生认为其所在卫生院的服务质量低于该乡镇

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因为“（地方政策规定）不让

我们搞（计生服务），现在我们的知识反而退化了，像

取环、人流都做不起来了（繁昌县乡镇卫生院医生焦

点组访谈）。”

多数乡镇卫生院的访谈对象均列举了一些因为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缺乏卫生专业人员而引发的医

疗问题。这些医疗问题一方面影响了孕产妇的身体

健康、加重了孕产妇的医疗费用负担，另一方面也引

发了两类机构冲突，如镇安县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

提到，“我们在妇女病普查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一些

疾病是因为上环引起的，我们会建议人家先治疗一

段时间，然后再上，人家病人就去找计生的人要求，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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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的人就会来找我们麻烦，不让我们跟病人说，说

我们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了”。对此，乡镇卫生院的院

长们一般是“这是政策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改变（镇

安县乡镇卫生院院长焦点小组访谈）。”

２２５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合作
三省份两类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一些合作，其中，医疗机构主要是为计生机

构提供技术支持和向其报告产妇是否违反了只生一

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计生机构主要向医疗机构提供

孕妇信息、协助建立孕管卡、提供部分产后访视服务

和提供较准确的报表数据。

三省份中，安徽和重庆两类机构合作相对较好，

陕西相对较差。其中，繁昌县和铜梁县两县均有乡

镇卫生院院长认为只有两类机构配合好才能把工作

做好，如繁昌县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认为“如果与计

生部门关系好，这一块工作开展的也好，那是肯定

的。就是互相促进嘛。”

３讨论和建议

从总体来看，各样本县两类机构的关系是冲突

多于合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３１现有法律对两类机构的服务内容界定不清
现有法律对两类机构的服务内容界定不清造成

各级工作人员对各自的服务内容理解不一致，是导

致两类机构服务内容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计生机构应

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以及与计划生育有关

的临床医疗服务，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实施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应承担的母婴保健技术服

务在内容上没有明确的界限。访谈中，镇安县计划

生育委员会主任提到的一件事耐人寻味，即省和县

级领导都“非常满意”该地区某一乡镇的计划生育服

务站，并批了医疗许可证，但市级领导却在随后的检

查中认为该计划生育服务站不应该提供医疗服务。

经济学认为“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

用最大化的人”，而政府只是在个人相互作用基础上

的一种制度安排，官僚机构的决策也追求效用最大

化。所以，在现行法律对两类机构的服务内容界定

不清的情况下，两类机构必然会利用这种漏洞，都希

望达到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冲突的发生。

３２资金投入差异
政府对两类机构的资金投入差异是引发同种服

务收费不同的重要原因。计生机构是全额拨款单

位，其工作人员的全部工资、全部由财政投入保证，

业务收入是工资之外的额外收入，所以有能力提供

免费或低价的服务；而医疗机构实行自负盈亏制度，

其工作人员的工资、设备及设施的改进和提供服务

的成本均主要依靠业务收入，难以提供免费或低价

的服务。

３３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
地方政府对两类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也是

引发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全部样本县都没有把妇

幼保健水平纳入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内容，与此相

反，多数样本县都把计划生育作为政府官员绩效考

核的重要内容，安徽的两个样本县甚至实行“计划生

育一票否决制”，即不管政府官员在其它方面的政绩

如何，只要计划生育工作完不成规定任务，政府一把

手就有被免职的危险。这种不同的政策压力导致地

方政府对两类机构的支持力度也不同，对计生机构

的支持力度要大于医疗机构，从而当两类机构发生

矛盾时（如质量差异），地方政府会偏向计生机构，引

发冲突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议：（１）有关法律应加强对
两类机构各自服务内容的界定，以避免服务内容的

冲突；（２）地方政府在努力平衡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
应出台政策充分利用两套机构各自的资源优势，以

达到在不必做出更多投入的情况下，有效地提高当

地孕产妇保健服务的质量。国内已有很多两类机构

合并后孕产妇保健水平明显提高的成功经验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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